
灵武市财政局机构职能目录

单位全称 灵武市财政局 规范简称 灵武市财政局

加挂牌子 灵武市金融工作局 单位性质 办事机构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内设机构 7个

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国家财政、税收的有关政策，推进财体制改

革，研究完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参与研究制定财政、税收的地

方性政策和规章；制定全市财政、税收、财务、会计方面的规章

制度并组织实施；代表市政府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涉外财务的处理

和协议、协定草案的制定。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按照建立公

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在抓紧组织和完成财政收支任务的同时，积

极参与全市经济决策，制定全市财政发展规划和财政分配政策，

结合运用财政、税收等政策对全市国民经济进行调控。

（二）根据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制定全市财政发展规划

和中长期财政计划，编制市年度预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监督各项

财政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报告全市预

算执行及预算调整情况、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向市人大常委会报

告财政决算、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及专项报告；管理全市

各项财政收入，管理财政专户和行政事业单位账户开设与核销，

管理有关政府性基金；对全市社会财力进行综合平衡。

（三）根据年度预算安排，确定财政税收收入计划，协调税收部

门完成财政收入计划，负责全市非税收入和政府性基金管理工

作。拓宽理财渠道，加强对企业政策及资金的扶持力度，加大财

源建设力度，培植新型财源，为全市经济发展筹措资金。

（四）管理市本级财政公共支出；管理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财政预算内其他收支；执行自治区规定的支出标准政策，组

织执行《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制度。

（五）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方针、政

策、法律、法规；组织实施行政事业单位的清产核资、产权界定、

纠纷调处、产权转让、处置调拨等工作；负责国有资产年度报表

的分析评价汇总上报工作。负责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

协同有关部门对资源性国有资产进行管理。

（六）办理和监督国家和自治区投资项目财政资金的管理。管理

市级财政支持工业企业发展资金；监督管理全民创业发展资金，

落实全民创业的财政扶持政策，协助做好全民创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和信用担保、投资融资体系建设；牵头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相关

政策并组织实施。



（七）负责全市农业农村、水利、气象、扶贫等方面的项目资金

及政策性保障支持农业农村资金的监督管理。执行国家实施乡村

振兴相关资金监督管理。

（八）负责全市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监督执行社会保障资金的财

务管理制度；组织实施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财政监督。

（九）负责政府性外债项目的资金管理，并承担项目的上报、转

贷、还贷工作。管理政府债务和风险管控工作；监督、检查土地

征用、拆迁补偿等专项资金的管理。

（十）负责全市义务教育保障机制资金的管理。

（十一）负责政法部门保障资金的管理。

（十二）负责全市财政监督检查、资金评审、绩效评价管理。组

织实施和监督执行《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制度，加强财政监督，

指导内控体系建设，加强对重点项目资金的管理，提出加强财政

管理的意见建议。

（十三）负责组织全市财税改革政策宣传，开展财政会计人员培

训，财政信息上报等工作。

（十四）负责组织部门预算编制、国库集中支付等财政各项改革

政策的落实推行。负责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统一发放。

（十五）执行政府采购政策，深化政府采购改革；加强对市级公

共资源交易工作的监督管理。

（十六）参与全市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险、社会保障方面的改

革。

（十七）负责通过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预（概）算和竣工结算

进行委托审查，对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工程造价情况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等进行核查，对工程量计算、定额套取、

材料价格及相关行业规范执行等情况进行审核，保证财政资金规

范、安全、有效运行。

（十八）负责协助金融监管机构整顿和规范本市金融秩序，拟定

全市金融业发展规划，协助处理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处置

金融突发事件；研究制定全市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的政策、规划

和措施；为市辖区内政府性融资和中小企业融资搞好协调和服

务。

（十九）负责本单位、本行业内安全生产工作。

（二十）完成市委和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灵武市财政局基本信息

一、机构名称

灵武市财政局

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灵武市灵州大道与中兴路交汇处

2.内设机构电话：

（1）办公室：0951-4021769

（2）财务室：0951-4029177

（3）预算股：0951-4029376

（4）国库支付中心：0951-4029070；4022484

（5）经建股：0951-4029772

（6）金融服务中心：0951-4029077

（7）社保股：0951-4029715

（8）综合股：0951-4029687

（9）核算中心：0951-4029037

（10）资产企业股：0951-4029727

（11）纪检监察股：0951-4029957

（11）采购办：0951-4029379

（12）农业农村股：0951-4029871

（13）投资评审股：0951-4021216

（14）行财股：0951-4022699

三、办公时间

夏季上午：8:30-12:00  下午：2:30-18:30

冬季上午：8:30-12:00  下午：2:00-18:00

四、负责人

刘希刚


